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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质量工程

项目年度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:

为加强各级各类质量工程项目的管理，提高项目建设质量，

经研究，决定对国家级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和省级振兴计划部分

项目进行检查验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检查验收范围

2017年以来立项且未结项的国家级、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和省

级振兴计划部分项目，分为课程建设类和非课程建设类项目。课

程建设类包括线上课程、线下课程、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、虚拟

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及项目、精品课程、社会实践课程、课程思政

示范课程、示范金课、教学示范课等，此类项目委托中国科大数

字图书馆组织检查验收，另文通知；非课程建设类项目由省教育

厅组织检查验收。

二、检查验收内容

本次检查项目分为中期检查和结项验收两大类。对所有到期

项目实施结项验收，未到期项目开展中期检查。检查验收内容主



— 2 —

要包括:

1.围绕建设目标，项目执行情况及采取的主要措施。

2.项目建设过程中开展的主要活动和创新特色做法。

3.项目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、经验、成效及示范带动作用。

4.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、原因、对策与建议。

5.项目经费的落实、配套与使用情况。

三、检查验收方式

本次检查验收采取省教育厅重点检查和各高校自查相结合

的方式。

1.高校自查

各高校要制定质量工程年度检查验收工作方案，根据项目整

体规划、建设要求、建设方案和检查内容，组织专家对所有质量

工程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项验收，包括专业建设、教材建设、

师资建设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、实验与实践教学、产业学院

等。各高校应严格规范项目检查验收，确保项目质量，杜绝“放

水”验收，结论“优秀”的项目比例应控制在 20%以内。国家级

质量工程项目本次继续开展阶段检查，符合结项条件的由高校根

据项目建设方案和教育部有关要求，自行结项验收。

2.省级检查

在各高校自查的基础上，省教育厅将依托省级质量工程管理

信息平台，委托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建设办公室组织专家，

对重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和部分集体项目进行省级结题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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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成果宣传

省级质量工程项目检查验收材料和成果推广应用情况由各

高校自行发布，且各校要遴选推荐 3-5 个先进典型材料于 2月

29日前报送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建设办公室，经分类整理

后，在高教处官网集中展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宣传我省高等教育

发展成就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1.各高校应报送的检查验收材料包括：（1）学校公文；（2）

高校项目整体执行情况报告；（3）质量工程项目、振兴计划项目

汇总表（由系统导出）；（4）各类项目进展报告或结题报告；（5）

已结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、振兴计划项目公开展示成果；（6）项

目延期申请或整改方案。验收材料模板见附件。

2.本次材料报送实行无纸化。2024年1月29日—3月20日 18:

00，各高校将项目检查验收材料上传到“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

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”(http://qrmis.ustc.edu.cn/qrmis)。同时将

学校公文和项目汇总表盖章扫描后上传系统，纸质版材料无需报

送。

3.整体执行情况报告主要内容：（1） 在推进科学定位、特色

发展、开放合作和服务社会方面主要成效。（2） 在推进学科专业

结构调整、教学改革、教学建设和教学管理方面主要成效。（3）

在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益方面主要成效。

（4）在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、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方面主要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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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 在体现以学生为本、扩大学生受益面及提高教学质量方面

主要成效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各类项目检查验

收。所有到期项目必须参加结项验收。因故不能按时结项的可申

请延期一年，每个项目仅可申请延期一次。项目申请延期需提出

延期申请，说明延期理由和项目推进计划。项目不按期结项或不

按照任务书实施的，学校须约谈项目负责人并提出整改方案。截

至本文发布之日起，已批准延期一年结项而本次未参加结项或未

能结项的，一律做撤项处理。

2.项目负责人要根据项目进展情况，认真填写项目进展或结

题报告书，如实反映项目建设成果。所有项目检查验收应以建设

任务书 (省级项目申报指南) 作为项目执行、中期检查和结项验

收的主要依据。报告中数据应准确无误，典型事例应真实具体，

文字材料应言简意赅。

3.本次检查验收结果将作为今后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评审

以及向教育部推荐各类国家级项目的重要依据。对建设成效显

著的高校，将增加申报基数，对建设成效较差的高校，将调

减申报基数。

4.项目负责人应按照经费管理办法合理使用经费，各高

校要严格把关，特别是集体项目经费使用要确保用于专业建

设、师资培训、课程改革、人才培养等，务求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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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联系方式

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建设办公室联系人: 任雯君、胡计虎、

张金宏、刘杨，联系电话: 0551-62815925、0551-63828089、

0551-67316821。

典型材料报送邮箱：5033554@qq.com。

附件:各类项目检查验收材料模板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4年 1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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